
生活輔導組【研究生獎勵金】標準作業流程1150120 

移交人：林志為 

聯絡電話：33662048 

辦理時間：全年度  

業務內容：研究生獎勵金 

申請對象：本校研究生 

法規依據：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獎勵金實施辦法 

作業流程：生輔組網頁並設有研究生獎勵金專區 

相關單

位 
作業流程 

作業內容 

(生輔組) 

相關檔案存放位置 作業內容 

(各系所) 

備註 

生輔組 

各系所 

主計室 

研教組 

教務處 

國際處 

僑陸組 

 

2~3月初 

1.確認經費：年度初確認

校務基金年度公費及獎

勵金總金額，簽會主計

室匡列。 

2.統計人數:12~1月初請

研教組提供前一年度10

月15日具正式學籍之研

究生註冊人數為分配基

礎(不含在職專班、在

職生及陸生人數)，另

向研教組游千儀索取新

學年度研究生一覽表，

並確認新增系所或學制

教育部核准招生人數

(採計8~12月4個月

份)。 

3.2~3月轉發各系所校正

表，確認最終計算人數

(系所校正後人數需小

於或等於研教組提供人

1.WOOS(D:)/001生輔業務/000

公費及獎勵金 

 

 

 

 

2.WOOS(D:)/001生輔業務/001

研究生助學金/06研究生助學金

/114年度/1.調查 

 

 

 

 

 

 

 

 

3.WOOS(D:)/001生輔業務/001

研究生助學金/06研究生助學金

/114年度/2.校正 

 

2~4月及8~11月 

1.申請公告:系所自行依

其施行細則規劃「獎

助金」及「勞僱型兼

任助理」類別、發放

金額及員額，於學期

初公告其相關規範及

申請書表，通知所屬

學生申請。 

2.系所收件審核，決定

發放對象。 

3.統計人數:2~3月配合

以校正表確認人數

(系所校正後人數需

小於或等於研教組提

供人數)。 

 

 

 

 

依國立臺灣大學研究

生獎勵金實施辦法第

一條辦理。 

 

 

※本項業務各階段視

需要可運用共用碟彙

整相關資料(承辦人及

協辦人員共用) 

Public(\\\192.168.1

.72)(Z:)/ ☆文理 

確認經費、人

數、申請公告 

 



數)，以利核算當年研

究生獎勵金基數。 

 

生輔組 

各系所 

主計室 

 

2~4月 

1.以主計室匡列總金額扣

除研究生獎勵金(含一

般年度經費及增額TA經

費)以外之其他各獎項

總額度後，以所得餘額

計算研究生獎勵金(含

一般年度經費及1500萬

增額TA經費)當年之預

算。 

2.依一般年度研究生獎勵

金當年之預算(加入教

育部勞健保補助款)與

各系、所校正後符合資

格的研究生人數算出各

系、所獎勵金之分配額

度；增額 TA經費則，

以前一年度各系、所發

放本辦法教學助理津貼

之額度與全校各系、所

教學助理津貼發放總額

之比例為計算基準。；

專簽核定。 

1. 及2.WOOS(D:)/001生輔業務

/001研究生助學金/06研究

生助學金/114年度/3.分配 

 

 

 

 

 

 

 

 

 

 

 

 

 

 

 

 

 

 

 

 

2~4月 

1.年度初經費尚未分配

給各系所之前，各系

所先參考前一年度分

配之一般性年度額度

之 3分之 1預支，依

實際需求，按月發

放。 

2.俟該年度分配總金額

確定後，自行調整剩

餘月份之發放(需確

實宣達同學)。 

 

 

 

 

 

 

依國立臺灣大學研究

生獎勵金實施辦法第

六條、第六條之一及

第八條辦理。 

經費分配 

 



3.轉知各系、所分配後金

額(含一般年度研究生

獎勵金及增額 TA)，並

公告相關訊息(按月更

新執行情形)。 

 

3. WOOS(D:)/001生輔業務/001

研究生助學金/06研究生助學金

/114年度/6.資訊公開 

 

生輔組 

各系所 

 

全年度 

協處申訴個案 

1.各系所申訴機制運作。 

2.兼任助理權益受有損害

者，得提供具體事實及訴

求，向當地勞工行政主管

機關提出申訴或檢舉。 

3.得依勞資爭議處理法

向主管機關申請調解、

仲裁或裁決。 

 

 
 

 全年度 

1.依研究生獎勵金系所

自聘流程圖聘用「勞

僱型兼任助理」，加保

並簽訂勞動契約；需

填報研究生獎勵金_用

人系所自聘系統

https://my.ntu.edu.

tw/awardDep/index.h

tml 

2.依勞基法等勞動相關

法規進行差勤、報

到、離職等人事管

理，避免招致不當勞

動罰款(出勤紀錄表留

存5年:服務證明等由

用人系所參考生輔組

網頁下載區格式自行

開立-如需用關防由該

系所院長決行)。 

3.於系所自訂之施行細

則設置審查及申訴機

制，並配合校方處理

申訴個案。 

依國立臺灣大學研究

生獎勵金實施辦法第

九條、第十條辦理。 

※人事室加保窗口為

張佳蕙69941 

人員管理 

 



生輔組 

各系所 

主計室 

 

年初及年底 

1. 年初按月管制預支金

額3分之1，以免系所

超支(系統及人工

excel並行管制-勞健

保退費等個案註記於

excel最後一攔並同時

登錄於勞僱/單純流水

帳excel表)。 

2. 年底提醒系所儘速完

成報帳並核對系統及

excel人工表，確認未

超支(系統及人工

excel並行管制-勞健

保退費等個案註記於

excel最後一攔並同時

登錄於勞僱/單純流水

帳excel表)。 

3. 年底若需保留教育部

保費補助款至隔年，

需專簽保留。 

共用碟 

可運用共用碟彙整相關資料(承

辦人及協辦人員共用) 

Public(\\\192.168.1.72)(Z:)

/ ☆文理/35-研究生獎勵金

/114年個人控管、流水帳及備

查(預支控帳5月後置於下方說

明4.控帳內) 

 

WOOS(D:) 

/001生輔業務/001研究生助學

金/06研究生助學金/114年度

/4.控帳 

 

※每天下班前將共用碟控帳檔

案備份於 D碟及外接硬碟。 

※預支額超支調整 

範例至於「114年個人控管、流

水帳及備查」檔案內。 

 

 

年初及年底 

1.年初按月於前一年度

分配之一般性年度額

度3分之1額度內支

用，避免超支。 

2.年底儘速完成報帳並

確認未超支，否則系

所需另覓其他經費核

銷。 

 

 

 

 

依國立臺灣大學研究

生獎勵金實施辦法第

七條辦理。 

生輔組 

各系所 

主計室 

 

配合系所報帳期程 

1.獎助金： 

(1)生輔組每月 20日

起彚整系所提交清

冊，按月至獎勵金管

理系統查對各系所之

提報人數、金額，並

繕造大批名冊印領清

冊送主計室製作支出

傳票(以電子公文上

陳，紙本黏純單另送

主計室-備註欄備註入

帳日期-下個月 15日

共用碟 

【預覽報帳】 

可運用共用碟彙整相關資料(承

辦人及協辦人員共用) 

Public(\\\192.168.1.72)(Z:)

/ ☆文理/35-研究生獎勵金

/114年個人控管、流水帳及備

查/114年報帳(含有誤帳號) 

 

 

 

 

WOOS(D:) 

依報帳流程，按實際需

求，按月報帳。 

1.獎助金： 

(1)發放時間:不附負

擔、不具勞務，系所

可參酌學生意見，自

行決定按月、數月發

放1次或1學期等統一

發放。 

(1) 填報系統:研究生獎

勵金資訊申報系統

(https://web2.cc.n

tu.edu.tw/p/s/logi

※每月10日發信系所

提醒報帳及相關注意

事項(單純籍勞僱提

醒)-信件內容在共用

碟

Public(\\\192.168.1

.72)(Z:)/ ☆文理/研

究生獎勵金--工讀生

交接/交接/通知系

所。 

獎助金報帳： 

1.大批名冊系統送

出，可請出納組李佩

經費控管 

報帳核銷 

 



前入帳)；學生資料有

誤聯繫更正，或請系

所以 e化報帳系統以

大批名冊個案報帳，

紙本加會生輔組，或

併入下個月清冊提報

(系所需不違背其施行

細則，並告知學生認

同後後併入下個月提

報)。 

(2)主計室作業完成後，

送請出納組辦理撥

款，轉送金融機構於

翌月 15日匯入學生帳

戶。 

2.勞僱型兼任助理: 

協助系所至e化報帳系

統報帳。 

4. 生輔組每月登錄各系

所之支用額度；每年

12月（會計年度末）

核算各系所之額度應

符合規定(增額TA獎勵

金，僅限於TA專用，

不得支用)。 

※報帳流程可參閱生輔組

網頁研究生獎勵金專區

「下載區」說明。 

※如有退費個案請系所自

行處理繳回(e化報帳系統

-開立繳費單/B支出收回

類-以系所單位經費代碼

繳回)。 

【正式匯出報帳】-系統匯出資

料後如需回復，要請計中怡如

65523協助。 

WOOS(D:) 

/001生輔業務/001研究生助學

金/06研究生助學金/114年度

/5.報帳 

n2/p1.php) 

(2) 作業時程:系所每月

20日前至「研究生獎

勵金資訊申報系統」

完成報帳，提交清冊

送交生輔組；逾期由

系所自行至e化報帳

系統報帳，紙本加會

生輔組或告知學生認

同後併入下個月提報

清冊。 

(3) 入帳日期:原則上當

月獎助金，次月15日

入帳。 

2.勞僱型兼任助理: 

(1)發放時間:具勞務，

依實際任用及契約約

定、按月發放。 

(2)填報系統:E化報帳系

統

(https://ntuacc.cc

.ntu.edu.tw/acc/) 

(3)作業時程:系所依校

方統一規定每月

5~15日至「e化報帳

系統」報帳，紙本

加會生輔組。 

(4)入帳日期:次月15日

之前入帳(按契約約

定)。 

樺62019先上傳郵局及

華銀比對帳戶資料，

帳戶問題都解決，出

納組系統就會按通過

(學生更名請學生提供

身分證電子檔提供出

納組)。 

2.請計中陳啟煌提供

購案編號。 

3.將學生名冊、系所

發放統計表及黏存單

PDF檔e-mail主計室施

惠芳63978。 

 

勞僱型報帳: 

系所報帳加會生輔組

時，倘愈下個月15

日，則可能發生延遲

情形，發信提醒系所

(正本承辦人、副本系

所主任及生輔組主

任)。 

 


